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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编号
	（湘衡）应急罚〔2025〕执法-67号

	文书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企业名称
	衡阳启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处罚日期
	2025年12月26日

	公示期限
	三个月

	违法事实
及证据

	2025年11月24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两名从业人员在承租的衡阳一互电气有限公司厂房内，正在车厢顶部从事组装作业。经执法人员采用皮卷尺现场测量勘验，作业人员所处的作业平台在车厢顶部，距水平地面垂直高度为2.6米，符合国家标准GB/T3608—2025《高处作业分级》“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的规定，属于一级高处作业。经执法人员通过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平台查询，没有查询到作业人员高处作业操作证相关信息。该公司两名现场作业人员存在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进行高处作业的违法行为。    
主要证据有：证据一、该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经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签字、公司盖章确认，证明该公司主体资格合法，执法对象合法。证据二、《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整改复查意见书》和《勘验笔录》各 1 份，经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签字确认，证明该公司违法事实存在。 证据三、现场视频9秒，证明该公司违法事实存在。证据四、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出纳员胡XX、打胶师黄X调查询问笔录3份，刘XX、胡XX、黄X的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经刘XX、胡XX、黄X签名、摁手印确认，证明该公司违法事实存在。 证据五、该公司员工花名册1份，2025年十月、十一月份工资表各1份，《证明》1份，证明现场作业人员尹XX、周XX为该公司临聘人员。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
	人民币壹万元整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